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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2022 年 1 月 24 日（T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2022 年 1 月 26 日（T+2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七）网上申购程序

1、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T-2 日）前 20 个

交易日（含 T-2 日）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

均值 1 万元以上（含 1 万元）。 市值计算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

规定。

2、申购程序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

且已开通科创板交易权限。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根

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2 年 1 月 24 日（T 日）9:30-11:30、

13:00-15:00）通过上交所联网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

撤单。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

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按每

500 股配一个号的规则对有效申购进行统一连续配号， 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

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500 股新股。

中签率 =（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 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 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

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2 年 1 月 24 日（T 日），上交所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

购总量，按每 500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

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2 年 1 月 25 日（T+1 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

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2 年 1 月 25 日（T+1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

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2 年 1 月 25 日（T+1 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

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2022 年 1

月 26 日（T+2 日）将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中

签结果。

4、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2 年 1 月 26 日（T+2 日）公告

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

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2 年 1 月 26 日（T+2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 结算参与人

（包括证券公司及托管人等） 应当认真核验， 并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T+3

日）15:00 前如实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报，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

给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放弃认购的股数以实际不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

1 股。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十二）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六、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

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 即不超过 2,

408.6020�万股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2022 年 1 月 28 日（T+4 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七、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

1、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

购的；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

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

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八、余股包销

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网下、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含 70%），但未达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时，缴款不

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2 年 1 月 28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

荐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九、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投资者网上定

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下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还将全额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

下投资者应当根据申购金额，预留充足的申购资金，确保获配后按时足额缴付

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使用在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办理认购资金及

经纪佣金划转。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十、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光明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大道 98 号 01 栋

联系人：郑京

联系电话：010-82166606

传真：010-82166074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7

发行人：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1

日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安全”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

科创板上市申请已于 2021 年 8 月 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2022 年 1 月 5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7 号文

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拟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主承销商

就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潜在投资者（以下简称“潜在战略投资者” ）的资格

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主承销商已经得到潜在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 / 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

效、合法。 主承销商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关于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证监会公告〔2019〕2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 174

号〕）（以下简称“《注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

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

76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

称“《承销指引》” ）、中国证券业协会颁布的《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以下简称“《承销规范》”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2018 年修订）》（中证协发〔2018〕142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 ）的

相关要求对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委托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对战略投资者配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潜在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根据北京市海问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意见，以及主承销商的相关核查结果，主承销商特就本次战

略配售事宜的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6）符合法律规、业务则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限售期

限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财富”或“保荐机构跟投子公司”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4个月

2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上述 2 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 。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

《承销指引》第六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4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

者应不超过 30 名；1 亿股以上且不足 4 亿股的， 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20 名；

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 本次发行向 2 家战略投资者进行

配售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和参与规模

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 40,010,000 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 10.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共有 2 家战略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

001,500 股（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上限），占本次初始发行

数量的 15.00%，约占发行总股数的 15.00%，符合《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的规

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

则进行回拨。

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承销指

引》要求，跟投比例和金额将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a)�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

元；

b)�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

民币 6,000 万元；

c)�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

民币 1 亿元；

d)�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具体跟投金额将在 2022 年 1 月 20 日（T-2 日）发行价格确定后明确。

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初始公开发行

股份数量的 5.00%，即 2,000,500 股。 因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

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关， 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最终实际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 122,913,575.57

元（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和相关税费）。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承销规范》、《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

体标准为：

（1）中金财富（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 注

册号

91440300779891627F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5-09-28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 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 L4601-L4608

营业期限自 2005-09-28 营业期限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

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东 中金公司 100%持股

主要人员 董事长：高涛

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但存在如下关系：中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金浦成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发行人 0.6711%股份；启鹭（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厦门启鹭” ）持有发行人 0.3356%股份，中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金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为厦门启鹭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甲子普正多策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甲子” ） 持有发行人

0.3356%股份，中金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中金甲子（北京）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为深圳甲子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此外，中金公司之子公司中金佳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中金启元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

金（有限合伙），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发行人关联方成都晨山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62%的份额。 经核查，中金财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属

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进行跟投， 中金财富已

按照其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独立决策， 中金财富与发行人及

其股东、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

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

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

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具有参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 1 号》第三章关于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 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其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 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

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金财富截至 2021 年 6 月的合

并会计报表， 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股协议中约

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

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资

产管理合同、 备案证明等资料， 并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

amac.org.cn）查询，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TD699

管理人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备案日期 2021年 12月 07日

成立日期 2021年 12月 3日

到期日 2031年 12月 3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2）设立情况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中国中

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 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担

任托管人， 中金财富及管理人委托的其他代理销售机构作为销售机构及推广

机构，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担任验资机构。

截至 2021 年 12 月 03 日止， 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募集的有效参与资金

为人民币 122,913,575.57 元（含利息），已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划入本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的托管专用

账户，户名为“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的银行托管账户，账号为 305100001129，有效认购户数 55 户，其中机构

投资者 0 户，个人投资者 55 户。 上述初始销售的有效认购资金及孳生利息合

计人民币 122,913,575.57 元， 根据每份资产管理计划的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共折合为 122,913,575.57 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合法

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并于 2021 年 12 月 07 日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STD699。

3）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

《资产管理合同》，中金财富作为该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

（1）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财产，以管理

人的名义，代表集合计划与其他第三方签署集合计划投资文件；

（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及增值

服务费（如有）；

（3）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集合计划财产投资所

产生的权利；

（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

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

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

及基金业协会；

（5）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本

集合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

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6）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本集合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

等权利；

（7）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对本集合计划的认购、参与业

务规则（包括但不限于集合计划总规模、单个投资者首次认购、参与金额、每

次参与金额及持有的本集合计划总金额限制等）进行调整；

（8）按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

等相关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要求，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审核，要求投

资者签署、提交声明、告知书等相关文件，对不符合准入条件或《资产管理合

同》约定的投资者，管理人有权拒绝接受其认购申请：

（9）如委托财产投资出现投资标的到期无法变现、交易对手违约或其他

任何争议、纠纷，管理人有权聘请律师事务所进行处理，处理前述事项的相关

费用由资产管理计划委托财产承担；

（10）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

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主承销商认为，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中金财富。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2022 年 1 月 6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

司的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 其中，公司的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

为：1）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认定披露

的核心技术人员；2）研发部门核心员工；3）除研发部门以外的其余部门中层

以上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根据发行人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均满足

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上述人员均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签署了劳动

合同。

5）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核查，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

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及核心员工，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完

成备案，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

理人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

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中金财富亚

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三）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 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了参与此次发

行的《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保荐机

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配售协议》（以下简称 “《跟投协议》” ）、《亚信安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 ），约定了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

安排、锁定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 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投资者战

略配售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1、中金财富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中金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符合发

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2、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目前合

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

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3、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

者均为符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监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 / 说明函，并经主承销商核查，主承销

商认为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定， 不存

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

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六）律师核查意见

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相关适

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且本次战略配售

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七）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本

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

与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

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2

日

附件：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万

元）

认购比例 劳动关系所属公司 员工类别

1 陆光明 董事、总经理 770.000000 6.26%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亚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2 刘东红

董事、公共合作平

台总经理

1,925.037430 15.66%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 马红军 副总经理 845.057506 6.88%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亚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4 吴湘宁

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300.020416 2.44%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5 汤虚谷 财务总监 260.020222 2.12%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6 邹明达 副总经理 250.009722 2.03%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7 李伦文 副总经理 110.017111 0.90% 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

8 黄孝敏

客户成功平台部

门总经理

380.059111 3.09%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9 叶晟

产品研发平台总

监

318.049466 2.59%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0 郭吴昊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总经理

300.040833 2.44%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1 梁安顺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300.046666 2.44%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2 佘怀化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280.043555 2.2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13 方平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260.038012 2.12%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4 许强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240.037333 1.95%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5 母志武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230.035777 1.87%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6 荣坚

产品研发平台部

门总经理

210.032666 1.7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7 赵奉永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200.029166 1.63%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8 黄勇

产品研发平台技

术专家

200.031111 1.63%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19 唐瑭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200.031111 1.63%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0 蔡竞然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200.031111 1.63%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1 平玉财

客户成功平台总

监

200.031111 1.63%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2 万里

产品研发平台总

监

195.030333 1.59% 发行人 核心员工

23 张春飞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194.030177 1.58%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4 王光辉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180.028000 1.46%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5 梁宇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170.026444 1.38%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6 郭涛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158.023041 1.29%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亚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7 宋海洋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总经理

150.020416 1.22%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8 徐安贵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150.023333 1.22%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29 朱斌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145.022555 1.18%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0 谢莎莎

营销管理平台总

监

140.019055 1.14%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1 柳祝辉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140.020416 1.14%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2 高优美

客户成功平台高

级经理

138.021466 1.12%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3 陶国盛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135.021000 1.10%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4 康缪建

客户成功平台总

监

132.020533 1.07%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5 刘科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总经理

130.020222 1.06%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6 陈躬仁

客户成功平台总

监

130.020222 1.06%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7 宋海华

产品研发平台总

监

120.018666 0.98%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38 刘梅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120.018666 0.98% 发行人 核心员工

39 曹磊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120.018666 0.98%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0 唐洪玉

安全运营部总经

理

120.017500 0.98%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1 潘海洋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115.017888 0.94%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2 张德俊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110.017111 0.90%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3 张晓峰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110.017111 0.90%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4 钱塘江

客户成功平台总

监

110.017111 0.90%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5 柴明建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6 金龙

安全服务部总经

理

100.013611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7 赵君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8 路兴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49 牛飞

营销管理平台部

门办事处主任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50 张超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100.014583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51 李小萌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52 何春娟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100.015555 0.81% 发行人 核心员工

53 胡胜华

产品研发平台研

发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亚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54 金春明

产品研发平台高

级经理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北京亚信网络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55 王伟

产品研发平台经

理

100.015555 0.81%

发行人子公司亚信科技（成都）

有限公司

核心员工

合计 12,291.357557 100.00%

注 1： 中金财富亚信安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

权益类资管计划，其募集资金的 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注 2：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二〇二二年一月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